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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我公司接实际控制人成都国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告知该公司与广东新的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之间形成的股权转让事实， 被京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 相关诉讼原因不详。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并及时公告该诉讼事件进展情况。 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0五年六月一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国产实业（福建）水泥有限公司签署
5000t/d熟料带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线工程总承包合同，该项目位于福建省永定县，合同标的为
人民币65280万元，合同工期为20个月，合同范围包括厂区红线图内从原、燃料进场至水泥包
装及散装发运为止的5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带补燃锅炉余热发电系统相应厂区内的车间，
生产设施及相应的电气、自动化和动力工程及辅助生产工程，厂区办公楼等。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中材建设有限公司与Holcim摩洛哥Settat水泥厂签署4000t/d环保型
水泥熟料生产线B标段总承包合同，该项目位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市南部70公里的Settat市附
近，项目分为三个标段实施招标，B标段合同标的为2028万欧元，合同工期为18个月。

特此公告。
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5年6月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年度股东大会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在长沙以现场方式召

开。 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７日发布通知召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学军先生主持，到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共５人（无流通股东参加会议），所持（包括代理）股份数为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７１１６４８０００股的５２．８１％，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拟同意刘顺达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聘任俞东江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２、《关于续聘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每届任期３年，公司独立董事叶泽先生、严红波女士任期将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６日

到期。 因工作需要，公司续聘叶泽先生、严红波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３年。
叶泽，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严红波，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３、《２００４年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４、《２００４年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５、《公司２００４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６、《公司２００４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湖南开元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２００４年度合并报表口径实现净

利润５０９４１２６４．７８元，母公司报表口径实现净利润５１０８２７４４．７８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５１０８２７４．４８元 ， 提取５％的公益金２５５４１３７．２４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４３３２３１３２．６２元，２００４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２８６６０１９８５．６８元（含２００３年应付股利１７７９１２００元）。

根据公司２００４年第二次董事会通过的关于２００３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决议，
２００４年６月份，公司向全体股东派发２００３年现金股利１７７９１２００元。

根据公司２００４年度实现净利润的实际情况， 公司拟以２００４年末总股本７１１６４８０００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股利０．６０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４２６９８８８０元。经上述分配
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２２６１１１９０５．６８元结转下年。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７、《公司２００４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８、《公司２００４年财务决算情况报告及２００５年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９、《关于续聘湖南开元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２００４年度审计费的议案》。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１０、《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特别决议）。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１１、《关于建立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特别决

议）。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１２、《关于制订〈公司董事（监事）选举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特别决议）。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１３、《关于制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特别决议）。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１４、《关于建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特别决议）。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１５、《关于投资建设湖南华银株洲火力发电公司钟家冲灰场工程的议案》。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１６、《关于投资建设湖南华银株洲火力发电公司Ｂ厂工程的议案》。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１７、《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拟同意杨丽辉女士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聘任邓振明先生为公司监事。
同意３７５８３６４４２股，占到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环海律师事务所的周海战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２００４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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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上午在武汉市武珞

路２８号长信大厦本公司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２人，代
表股份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其中法人股 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流通股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５０％。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海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１、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注册地址由“武昌区武珞路２８号”变更为“汉阳龙阳大道特８号”，公司办公地址

不变。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同意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１００％。 不同意的股份为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弃权的股份为
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２、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同意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１００％。 不同意的股份为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弃权的股份为
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３、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同意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１００％。 不同意的股份为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弃权的股份为
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同意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１００％。 不同意的股份为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弃权的股份为
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５、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同意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１００％。 不同意的股份为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弃权的股份为
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６、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参与

表决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 同意的股份为４０，５６７，５３４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不同意的股份为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弃权的股份为０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本次会议经湖北瑞通律师事务所张国藩律师现场见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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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重大诉讼事件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鸿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法院”）发出的（２００４）汉民二初字第７２６号民事判决书。 根据《证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的规定，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１、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诉讼机构名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２、该案的基本情况：
（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２）第一被告：武汉长森经贸有限公司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森公司”）
第二被告：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鸿公司”）
第三被告：武汉市鹏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凌公司”）
第四被告：武汉长印包装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印公司”）
（３）起诉状主要内容：
原告在起诉状中称：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６日， 浦发银行与被告长森公司签订银行短期贷款合同和

商业承兑汇票质押合同各一份，双方约定：浦发银行向长森公司发放短期贷款８００万元，期限从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６日至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长森公司以其持有的８００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作为质押，该汇票
的承兑付款人为万鸿公司，收款人是长森公司。 同日，浦发银行又与鹏凌公司签订短期贷款保
证合同一份，双方约定：鹏凌公司为长森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上合同签订后，浦发
银行依约向长森公司发放了８００万元银行短期贷款。 贷款到期后，长森公司未如期归还。

（４）请求事项：
要求长森公司偿还８００万元贷款本金、利息及罚息；万鸿公司、鹏凌公司、长印公司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３、其他情况：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与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市鹏凌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印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２００４年９月，浦发
银行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法院作出（２００４）汉民二初字第７２６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
告长森公司、万鸿公司、鹏凌公司、长印公司银行存款９００万元予以冻结或者查封、扣押其等额
价值的财产。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９日第四被告长印公司申请解除对其诉讼保全措施。经法院审查，长印
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故作出（２００４）汉民二初字第７２６－２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被告
长印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

４、判决情况：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４）汉民二初字第７２６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产后十日内将借款７５０万元支付给原告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
二、被告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武

汉分行支付借款利息（借款本金７５０万，从２００５年１月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
际还款日止）。

三、 被告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在出具商业承兑汇票记载金额
８００万元的范围内，对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四、被告武汉市鹏凌集团有限公司对第三项不足以偿还部份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五、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对武汉长印包装印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５００１０元、财产保全费４５５２０元，合计９５５３０元，由被告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５、有关事项对公司基本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项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６、备查文件目录：
（１）民事起诉状
（２）（２００４）汉民二初字第７２６号民事裁定书
（３）（２００４）汉民二初字第７２６－２号民事裁定书
（４）（２００４）汉民二初字第７２６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本公司下属的上海市第二建筑有限公司与上海由由国际广场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30日
签订了由由国际广场一标（N2）地块主体工程承包协议书。 工程地点：上海市浦建路、临沂北
路，工程内容：由由国际广场办公楼、商场以及地下室等由由国际广场一标（N2）地块主体工
程，工程总建筑面积97,996平方米，协议金额为30,075.4万元。

本公司下属的上海市第二建筑有限公司与上海由由国际广场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30日
签订了由由国际广场二标（N1）地块主体工程承包协议书。 工程地点：上海市浦建路、临沂北
路，工程内容：由由国际广场五星级酒店、公寓式酒店、酒店群房以及地下室等一标（N1）地块

主体工程，工程总建筑面积110,922平方米，协议金额为30,123.3万元。
上述两协议的承包范围：根据工程施工图纸所标明的全部工程实行总承包全面统一管理

和主体结构等的直接施工。 开工日期：延续由由国际广场桩基、围护、支撑及土方工程，竣工日
期：2006年12月31日前。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6月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已于2005年5月13日以书面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了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2005年5月23日在集琦科技园多功能厅
召开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5人。 独立董事张国强先生因公出差，书面授权独立董
事吴建祥先生代其行使独立董事权利。 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及响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6票，表决结果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并形成了如
下决议：同意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桂林集琦中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集琦中药）90%的股权
转让给北京阳光100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集琦中药主营业务为：中草药的种植、培育、销售；桂树育苗；投资种植中药及观光游览。
截止2004年12月31日，集琦中药资产总额为24,530.81万元,总负债为380.89万元，资产净额为
24,149.92万元；2004年度未产生主营业务收入，也未产生利润。 为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同时加
快集琦中药的发展步伐， 同意北京阳光100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分步收购其股权， 直至90%为
止。 目前，上述股权交易双方正处于初步商谈阶段，未签署任何书面意向协议。

公司将对本次股权交易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进行持续披露。
特此公告。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O五年六月一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关于调整民用爆破器材出厂价格的通知》（发改
价格[2005]841号）的文件精神，公司决定按照国家发改委规定的出厂基准价格对生产的民爆
产品价格全面进行上调。 炸药类产品每吨在原价基础上平均上调630元左右(上调率为15%左
右)；管类产品每万发在原价基础上平均上调670元左右(上调率为12%左右)；索类产品每万米
在原价基础上平均上调470元左右(上调率为14%左右)。

本次调价将有利于公司克服原材料上涨压力，预计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
等相关指标都会得到一定幅度的提高。

调整后的价格自2005年6月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5月3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辽宁时代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05年5月31
日上午，以现场及传真表决方式在辽宁时代大厦1203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05年5月26日
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董事刘国庆、独立董事郑培敏、
陈国辉以传真方式参加了会议，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董事长范晓远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经过认真的审议，以现场及传真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使闲置的募集资金得到更好的利用，同时减少财务费用，公司决定将剩余的8,325.75

万元募集资金中的4,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以保证公司的正常的经营业务需要，节
约财务费用。经测算此次补充流动资金可节约财务费用104万元。使用期限半年，自2005年5月
31日起至2005年11月30日止。 公司董事会保证此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辽宁时代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5年5月31日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元（含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元（含税）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0.13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0.104元
●股权登记日：2005年6月6日
●除息日：2005年6月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05年6月15日
一、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05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

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红派息方案
1、本次分红派息以2004年末总股本12556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16323.84万元。
2、发放年度：2004年度
3、发放范围：截至2005年6月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4、每股税前红利金额0.13元。
5、对于流通股个人股东，本公司按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0.104元；对于流通股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股东，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3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05年6月6日

2、除息日：2005年6月7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05年6月15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05年6月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持有非流通股的法人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社会公众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
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电话：0553-3115338/3114546
联系传真：0553-3114550
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北京东路209号
邮政编码：241000
七、备查文件
公司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六月一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第四届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05年5月
19日以传真方式发出， 之后电话确认。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九次会议于
2005年5月30日下午以电话会议方式在公司6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
董事11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裁何国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以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通过
如下决议：

一致同意何国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聘任刘鹏程先生为公司总裁。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1：刘鹏程先生简历：
刘鹏程：37岁，研究生学历。 曾任沈阳车桥厂技术员，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装焊车

间U/B 工段长、工程师，工业工程室主任，生产管理处处长，组织系统管理处处长，人事处处
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附件2：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作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现任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根据刘鹏程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情况，认为其符合《公司法》及《金杯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2、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费方域、徐士英、黄伟华、张念哲
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元(含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0.02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0.016元
●股权登记日：2005年6月6日(星期一)
●除息日：2005年6月7日(星期二)
●现金红利发放日：2005年6月10日(星期五)
一、 本公司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05年4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分红派息方案
1、本次分红派息以公司2004年12月31日总股本970,447,028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以每10

股派送现金红利0.2元(含税),共计19,408,940.56元,尚余未分配的利润137,915,626.32元留待以
后年度分配。

2、发放年度为2004年度。
3、发放范围：截止2005年6月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4、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元(含税)。
5、对于个人流通股股东,公司按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16元；对于流通股机构投资者，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2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05年6月6日(星期一)
2、除息日：2005年6月7日(星期二)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05年6月10日(星期五)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05年6月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社会公众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电话：(021)58407668
七、备查文件
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6月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铜陵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本公司现决定将持有铜陵三佳山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佳山田”）18.33%股权
转让给国投高科技创业公司（以下简称“国股公司”，国投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管理的中央企业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与国投公司无关联关系）。依据安
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对三佳山田出具的华普审字［2005］0247号《审计报告》，截止2004年12月
31日，三佳山田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为143,134,434.68元，总负债为21,949,861.70元，股东权益为
121,184, 572.98元。经认真磋商，本公司向国投公司转让三佳山田18.33%股权的全部价款为人

民币2200万元。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铜陵三佳山田科技有限公司56.67%的股
权，日本山田尖端科技株式会社持有铜陵三佳山田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国投高科技创业公
司将持有铜陵三佳山田科技有限公司18.33%股权。

二、铜陵三佳山田科技有限公司另一合资方日本山田尖端科技株式会社已书面承诺放弃
优先收购本公司持有铜陵三佳山田科技有限公司18.33%股权，并同意本公司向国投公司转让
铜陵三佳山田科技有限公司18.33%股权。

三、本公司与国投公司之股权转让事宜尚须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上述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铜陵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４４ 证券简称：华银电力 编号：临２００５－０８

湖南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601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编号：临2005-009号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0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的公告

股票简称：三佳科技 股票代码：600520 公告编号：临2005—005

铜陵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585 � � � � �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编号：临2005-14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600609 证券简称：金杯汽车 编号：临2005—011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170 股票简称：上海建工 编号: 2005-007

上海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037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05-015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民用爆破器材产品价格进行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00970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2005－009

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
公 告

证券代码：000750 证券简称：桂林集琦 公告编号：2005—08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241 股票简称：辽宁时代 编号：临2005－018

辽宁时代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353 证券简称：旭光股份 公告编号：2005-013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
公 告


